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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以下問題要請教考試院李秘書

長，如果考試院其他同仁比秘書長更了解問到的問題，隨時於詢答過程中上台

沒有問題。今天我們要審查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修正草案，這個法案的修法

方向在配合年金改革，不讓許多基層公務人員覺得年金改革好像都在砍基層公

務人員的部分，退職高官依然享有過去優厚的禮遇，藉此讓國家年金改革目標

的推動與退休保障制度之間達到衡平，因此，對於這個法案修法的大方向，本

席和時代力量黨團都是支持的；只不過具體的規範內容如何，這究竟要刪減到

何種程度，我們和院版有一些不太一樣的看法，但是之前要排案進來審查時，

因為法案塞車，在院會出現一些狀況，所以今天時代力量黨團提的修正法案無

法併案審查，不過，我相信後續討論法案時，我們還是可以針對實質內容進一

步深入交換意見。 

 

  接下來，我不是要針對今天討論的法案內容質詢，我要針對考試院職掌的

事項請教考試院幾個基本問題，因為最近我接到的投訴案令我非常困擾。第一

個問題，公務人員可於上班時間替人助選嗎？ 

 

主席：請考試院李秘書長說明。 

 

李秘書長繼玄：主席、各位委員。這是一定不可以的。 

 

黃委員國昌：答案很清楚。第二個問題，公務人員可於上班時間陪政務官替人

助選嗎？ 

 

李秘書長繼玄：不可以。 

 

黃委員國昌：這也絕對不可以。第三個問題，公務人員可於上班時間動用國家

資源陪政務官替人助選嗎？ 

 

李秘書長繼玄：這也是不可以的。報告委員，現在政務官都很有行政中立的概

念，他們不會找常任文官做這些事，現在這種情況…… 



 

黃委員國昌：你講的「現在」是何時？是最近一次選舉嗎？ 

 

李秘書長繼玄：對，最近幾年都沒有發生這種情況。 

 

黃委員國昌：好，請看這份資料，這是農委會某位官員的請假資料表，他在 

2016 年 1 月 12 日請假，事由是陪一位政務官參加當天的農會活動，問題是

人家去函農會之後，確認當天農會根本沒有召集會議，他填寫的出差事由表卻

顯示他要陪那個政務官參加農會召集的會議。據我取得的資料，第一個，我們

可以確認當天農會根本沒有召集那個會議，第二個，他陪那個政務官去參加

時，還請司機開車載他去。請問秘書長，他可以這樣做嗎？ 

 

李秘書長繼玄：照委員的陳述，這是不可以的。 

 

黃委員國昌：他絕對不能這樣做嘛！再看這份資料，這是證據，他當時陪的政

務官就是農委會主委，他陪農委會主委去幫這位候選人助選，這是客觀確定的

事實。我還知道該名事務官沒有在造勢場合上台，但是可以確定他是陪主委去

的，而且動用公家的車載他去。繼續看這份資料，這是當天非常清楚的新聞。

當天那個政務官幫特定黨派的候選人助選，該名事務官陪他去，還動用公家資

源。之後有農委會內部的公務員看不下去，透過內部管道申訴，結果政風室回

函給他，內容大致是該名事務官是日上午有陪那個政務官去參加大樓落成的剪

綵。不過，對於該名事務官調用公家的車出差一整天，他是日下午沒有去參加

農會召集的會議，因為當天下午農會根本沒有召集會議，他們完全沒有回應。

他們還表示，沒有發現該名事務官有參與站台造勢的行為。這個意思是只要不

上造勢台，剛剛那些行為都是 OK 的。請問秘書長，站在考試院的立場，你覺

得農委會政風室這樣的法規解讀和認定正確嗎？ 

 

李秘書長繼玄：對於這個個案，主管機關應該詳細澈查，因為其中牽涉的問題

很多…… 

 

黃委員國昌：對，現在我的問題是農委會內部的同仁看不下去，也透過內部申

訴管道向政風室檢舉，可是政風室的回函顯然根本沒有要處理這件事情的意

思，考試院可以接受農委會政風室這樣的解釋和處理態度嗎？ 

 



李秘書長繼玄：這個問題應該是法務部廉政署要澈查的。 

 

黃委員國昌：這有兩個部分，關於法務部的部分，我當然會追法務部，了解為

何政風室如此處理這件事，但我要問的是，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這件事情的主

管機關是誰？ 

 

李秘書長繼玄：考試院保訓會。 

 

黃委員國昌：所以這顯然是在考試院的職掌範圍之內，秘書長能否承諾會對此

個案進行深入了解，同時把了解後的結果以書面來回復。 

 

李秘書長繼玄：針對這件事情，考試院站在主管機關的立場是對法案做通盤的

規範，但是個案仍要由主管機關做個別認定，由他們自行處理。 

 

黃委員國昌：你說的主管機關是指誰？ 

 

李秘書長繼玄：行政中立法是由銓敘部所主管，他們是就通案來做規範。 

 

黃委員國昌：沒有，首先，你說你們只管通案，我現在要求你們出具正式的意

見，剛剛那 3 個原則你都回答我的問題嘛，現在從考試院的立場來說，這部法

律的執行機關到底是誰？ 

 

主席：請銓敘部周部長說明。 

 

周部長弘憲：主席、各位委員。應該是由各主管機關來執行。 

 

黃委員國昌：所謂的「各主管機關」指的是誰？ 

 

周部長弘憲：就是用人機關，譬如說部會…… 

 

黃委員國昌：我現在就告訴你人家回復的內容是這樣子，考試院如果要各主管

機關去執行，但執行出來的結果是交相掩護的話，難道考試院不必表明出你們

的態度或立場嗎？ 

 



周部長弘憲：因為我們是法制的主管機關，是負責法制方面；至於執行部分，

各主管機關當然會有自己的認定…… 

 

黃委員國昌：我今天之所以會從抽象的原則開始跟你討論，就是因為你們是法

制的主管機關。 

 

周部長弘憲：對。 

 

黃委員國昌：問題是，執行的主管機關在法律的解釋和認定上顯然出現與你們

不一致的狀況，部長能了解我的意思嗎？ 

 

周部長弘憲：我知道。 

 

黃委員國昌：當他們認定的原則跟標準出現這樣的狀況，在個案上產生不公正

的結果時，難道考試院不該針對執行機關到底該按照什麼原則去執行進行清楚

的說明及了解嗎？否則，你們這個所謂原則性通案的法案主管機關就任由執行

主管機關隨便做解釋，導致個案當中出現不公正的結果，這樣對嗎？ 

 

周部長弘憲：通案的部分方才秘書長已經答復了，這些都是不合行政中立法

的，而個案部分因涉及事實認定，如果各該主管機關認定為不合宜、不適當的

話，當然大院也可以質詢，監察院也可以調查，廉政署也可以進行處理。 

 

黃委員國昌：我知道啦，如果我有質詢的機會，部長相信我，法務部政風單位

我也會去質詢、農委會我也會去質詢，但我現在要求考試院做的事，沒有一件

有逾越你們的職責範圍，我要你們的做的是，請你們將方才所講的那些法律原

則很清楚地告訴執行機關說，法律解釋的原則應該是這個樣子，而不是他們現

在所顯示出來的那個樣子，這件事最起碼是考試院可以做的吧？ 

 

周部長弘憲：對，法律原則部分沒有問題，至於事實認定的部分…… 

 

黃委員國昌：好，我今天會後會把我的 ppt 和相關的書面資料都正式函給考試

院，當然我也會函給執行機關，但我要請考試院做的是，你們要清楚地將法規

認定的原則告訴執行機關，否則執行機關透過這樣胡亂地解釋，他們根本沒有

具體在執行啊！ 



 

周部長弘憲：對，這部分沒有問題，如果他們有疑義的話，我們一定會針對行

政中立法來做最適當的解釋。 

 

黃委員國昌：好，謝謝。 

 

周部長弘憲：謝謝。 


